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梧州学院文件

梧院国资〔2018〕1 号

梧州学院关于印发《梧州学院北校区停车场机动

车辆停车服务收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的通知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《梧州学院北校区停车场机动车辆停车服务收费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经 2018 年 9 月 29 日校长办公会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梧州学院

2018 年 10 月 15 日



—2—

梧州学院北校区停车场机动车辆停车服务收费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为加强学校北校区校园机动车辆管理，维护校园交通秩序，

合理控制校园车流量，根据《梧州市停车场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梧

政发﹝2014﹞17 号）、《梧州市车辆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（梧价

费﹝2016﹞19 号）、《梧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明确我市价格管理权限

的通知》（梧政发﹝2017﹞3 号）和《关于梧州学院北校区停车场

机动车辆停放服务收费等有关问题的批复》（梧价费﹝2018﹞1 号）

等文件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收费方式

学校对机动车辆进出校园实行车禁系统管理，车禁系统对进

出车辆管理分为车辆事先登记自动识别和临时车辆电子计时两

类。使用自动识别系统的机动车辆实行车辆信息事先登记、按年

度收费，进出校园时，经车禁系统远程识别，自动放行；使用电

子计时的临时机动车辆，进出校园时通过车禁系统摄像记录时间，

出校时根据计时缴费后放行。

二、收费范围

通过学校北校区南门、东门、北门等门口前岗亭的机动车辆。

三、收费标准

对进出校园的机动车辆分类收取相应的占用校园资源费（简

称停车费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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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类：学校公务机动车辆，免收停车费。

B 类：学校在编在职教职工（含离退休人员）、学校及各二级

单位实行人事代理或合同聘用制的聘用人员的机动车辆，免收停

车费。

C 类：学校教职工（含离退休人员）的配偶、父母或子女等直

系亲属中的机动车辆，可由教职工（含离退休人员）指定其中 1

人的机动车辆免收停车费，其他人员的机动车辆按年度收取停车

费 360 元。

D 类：来校参加短期学习培训和教学人员的机动车辆，按月收

取停车费 30 元，不足 1 个月的按 1 个月计算。

E 类：校外单位的大型客、货机动车辆，原则上不办理登记注

册手续，进出校园按次收取停车费。确需办理的，按年度收取停

车费 3600 元。

F 类：执行公务或任务的军车、警车、消防车、救灾抢险车、

市政工程（水、电、气、通信、照明、园林绿化等）抢修作业车、

环卫车等特种车辆，免收停车费。

G 类：临时来校办理公务的机动车辆。接待单位、部门根据核

定用量到保卫处领取《梧州学院临时车辆放行条》，车辆出校时凭

《梧州学院临时车辆放行条》免费放行。

H 类：因向外单位出租场地或组织相关活动，涉及机动车辆出

入的，原则上由出租场地或组织相关活动的单位、部门落实入校

车辆数量及车牌，并统一到保卫处领取《梧州学院临时车辆放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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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》，车辆出校时凭《梧州学院临时车辆放行条》免费放行。如参

加活动车辆数量规模较大的，由保卫处请示其分管校领导同意后，

可在活动时段内关闭门禁收费系统。

I 类：其它临时来校的机动车辆，按照计时收费的办法收取停

车费，不足 1 小时按 1 小时计价。具体收费标准为：

1.在校区内停车不超过 1 小时（含 1 小时）的机动车辆免收

停车费；

2.超过免费停放时间 2 小时内的机动车辆按 3 元/车﹒次收

费；超过 2 小时后每小时按 1 元/车﹒次收费；

3.24 小时内,车辆连续停放跨两个收费时段的，车辆停车费可

累计收取，最高不超过 10 元；车辆连续停放 24 小时以上的，停

车费按实际停放时间计算。

4.连续停放跨两个收费时段的，可按两个时段的收费标准累

加收取。

四、机动车辆信息审核及录入

对自愿办理机动车辆信息事先登记的，按程序进行资格审核，

由保卫处统一办理信息录入。

1.学校公务机动车辆：由使用单位填写梧州学院机动车辆信

息登记表，同时提供车辆行驶证原件及复印件，经使用单位签字

盖章后报保卫处审核。

2.学校教职工（含离退休人员）和学校聘用人员的机动车辆：

由本人填写梧州学院机动车辆信息登记表，提供车辆行驶证、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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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证或合同等证明材料，经所在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后，报人事

处审核。

3.学校教职工（含离退休人员）的配偶、父母或子女的机动

车辆：由本人填写梧州学院机动车辆信息登记表，提供车辆行驶

证、教职工工作证或合同、户口本或证明其直系亲属与教职工合

法关系的有效材料，由所在单位核实盖章后，报保卫处审核。

4.学校各二级单位聘用人员的机动车辆：由本人填写梧州学

院机动车辆信息登记表，由所在单位初审盖章后，提供车辆行驶

证、聘用合同等材料，报保卫处审核。

5.车主系短期学习培训的机动车辆：由本人填写梧州学院机

动车辆信息登记表，提供车辆行驶证，由学校培训单位证明盖章，

报保卫处审核。

五、车辆年审

办理车禁系统自动识别信息的车辆实行年审制，车主于每年

12 月到保卫处进行年度审核登记，按类别和相应标准缴纳停车费，

年度审核登记有效期为两年。逾期不注册的车辆进出校园时，按

临时来校车辆收取停车费。

新购置车辆可随时办理车辆信息审核和录入，按当年剩余月

份数、对应相应标准收取停车费。

六、收费管理

停车服务收费管理制度制订工作由国有资产管理处牵头，保

卫处负责具体收费和审核录入车辆信息等工作实施。保卫处由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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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负责将每天收取的停车费移交财务处。

学校设立专门账户管理收取的停车费，实行收支两条线，按

规定缴纳税款，并接受自治区物价和税务管理等部门的指导和监

督。实行年度收费的车辆，出具正规机打票据；实行临时收费的

车辆，出具税务部门提供的停车收费票据。

七、其它

1.对可办理车辆信息审核及录入的机动车辆，按年度或按次

缴纳停车费，由车主自愿选择。

2. 1 张《梧州学院临时车辆放行条》只能使用 1 次。

3.对在资格审查中有不负责任、弄虚作假等行为的，学校对

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通报批评，并追缴相关费用。

4. 学校所收取费用为场地费，只提供停车场地，不承担车辆

及车内物品的保管责任，车主对个人财物要妥善保管。

5. 机动车进出校园时一车一杆。严禁闯卡，对闯卡造成的损

失，由肇事方承担赔偿责任。

6.外来车辆不得停放过夜（当天晚上 22:00 至次日上午

7:00），如有特殊情况需过夜，必须经过保卫处审批同意。未经

审批同意的车辆，保卫处将采取锁车或联系交警部门拖车处理措

施。

7.进入校园的车辆，应遵守交通管理规定和学校有关规定，

爱护校园道路，公用设施，服从保卫处停放车辆的安排，对乱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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乱放或不服从停放安排的车辆，保卫处将采取锁车或联系交警部

门拖车处理措施。

八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九、本办法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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梧州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8 年 10 月 15 日印发


